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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13 年度眼控資訊輔具應用種子教師培訓說明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三十八條。 

（二）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第十條。 

二、 目的： 

（一） 協助各校了解眼控輔具適用之對象，以利調查本縣需求。 

（二） 增進本縣特教教師特殊教育專業能力，培訓本縣資訊輔具應用種子教師。 

（三） 依據本縣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個別需求，善用教育輔具及多媒體教材，

提升學習成效。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萬榮國小（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五、研習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3年 5月 18日（六）上午 9時至下午 2時 30分。 

（二） 地點：花蓮縣立宜昌國中 103會議室。 

六、參加對象： 

（一） 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請薦派至少一人參加。 

（二） 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特教教師。 

（三） 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普通班教師。 

（四） 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七、研習內容： 

日期 研習時間 研習內容 講師及助理講師 備註 

5/18 

(六) 

09:00~09:30 報到 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09:30~10:30 眼動溝通：評估流程與課程模式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目目協會 

Penny老師 

Rebecca老師 

 

10:30~11:30 眼動教學臨床應用案例分析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目目協會 

Mandy老師 

Rebecca老師 

 

11:30~12:30 眼動軟硬體初階應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目目協會 

Mandy老師 

Rebecca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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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30 午餐 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13:30-14:30 眼動軟硬體初階教學實務討論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目目協會 

Mandy老師 

Rebecca老師 

 

 

八、報名方式：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reurl.cc/4orxyY）進行線上報名，

全程參與研習核給研習時數 4小時。 

九、經費來源：由花蓮縣政府相關經費項目下支應，經費概算表如下。 

十、請准允報名教師公(差)假登記參加；假日參與研習者，請依實際參與時數核

予補休。 

十一、辦理研習有功人員，予以敘獎之鼓勵。 

十二、預期成效：提升本縣特殊教育相關人員資訊輔具應用之能力。 

十三、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